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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宣传教育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宣传教育中心、黄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武汉纺织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洪翠、赵杨、宋琴、蔡江华、张龙、江昭、赵双、高沂、石子倩、杨红伟、邓美玲、黄安青、余远征、卢彦、张兆威、孙利雄、樊焱、赵小扬、张俊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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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136]保健食品销售作业指南

[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bookmark3][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bookmark4]1  范围
[bookmark: bookmark6][bookmark: bookmark7][bookmark: bookmark8][bookmark: bookmark9]本指南规定了保健食品销售作业的基本要求、资质管理、信息公示、过程管理、广告宣传、标签说明书、价格管理及网络销售特殊要求等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商场、超市、药店、母婴店、便利店、餐饮店等固定经营场所的保健食品销售和监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订，2025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25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2023年版）
《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2020年版）
《保健食品标志规范标注指南》（2023年版）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7405 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GB/T 21732 保健食品中益生菌的检测方法
[bookmark: bookmark13][bookmark: bookmark11][bookmark: bookmark10][bookmark: bookmark12]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bookmark: bookmark16][bookmark: bookmark14][bookmark: bookmark17][bookmark: bookmark15]保健食品 Health Food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3.2
特殊食品Specific Food
特殊食品是指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乳粉等需要特殊管理的食品类别。
3.3
保健食品经营许可证Health food business qualifications
保健食品经营许可证是指食品经营者依法取得的，允许其从事保健食品销售活动的行政许可文件。
3.4
保健食品备案Health food registration
保健食品备案是指保健食品经营者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保健食品销售相关信息，进行存档、公开、备查的过程。
3.5
保健食品专区专柜Health Food Counte
保健食品专区专柜是指保健食品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内专门用于销售保健食品的区域或柜台。
4  总体原则和要求
4.1 基本原则
保健食品销售作业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合法合规：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
真实透明：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和广告内容必须真实，不得含有虚假、夸大或误导性内容  。
科学严谨：保健食品的功能声称应有科学依据，不得超出注册或备案的内容范围  。
保障安全：保健食品销售应确保产品质量安全，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
明确标识：保健食品销售区域应设置专区标识，明确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消费提示信息  。
4.2 总体要求
保健食品销售作业应满足以下总体要求：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含保健食品销售项目）  。
保健食品销售应建立完善的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和信息追溯管理制度  。
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应符合《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保健食品标志规范标注指南》等要求  。
保健食品广告宣传应经审查批准，不得含有虚假、夸大或误导性内容  。
保健食品价格应明码标价，不得进行价格欺诈。
网络销售保健食品应符合《网络销售特殊食品安全合规指南》要求  。
5 保健食品经营者资质要求和信息公示
5.1 资质要求
5.1.1 一般要求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当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且《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项目应包含"保健食品销售"  。
5.1.2 预包装保健食品备案
仅销售预包装保健食品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取得《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表》  。
5.1.3 特殊场所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5.1.3.1母婴店销售保健食品的，应在许可证中明确标注"保健食品销售"项目，并在经营场所设置"不适宜儿童食用"等提示。
5.1.3.2餐饮店销售保健食品的，应在许可证中明确标注"保健食品销售"项目，并与普通食品、药品严格区分。
5.1.3.3医疗机构和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的，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但应当遵守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销售的规定  。
5.2 信息公示
5.2.1 许可证公示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或电子证照  。
5.2.2 专区专柜标识
保健食品销售区域应当独立、整洁、方便消费者选择购买，按规定设立提示牌，注明"保健食品销售专区（或专柜）"字样，推荐提示牌为绿底白字，字体为黑体，字体大小可根据设立的专区或专柜的空间大小而定  。
5.2.3 消费提示信息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在经营保健食品的场所显著位置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消费提示信息。保健食品消费提示参考模板详见附件  。
5.2.4 从业人员公示
保健食品销售区域应公示销售人员的健康证明和培训记录，确保销售人员具备保健食品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  。
6 过程管理
6.1 进货查验
6.1.1 供应商资质查验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明文件，并留存复印件备查。
6.1.2 产品资质查验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当查验所销售保健食品的注册证书或备案凭证，并确保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保健食品注册查询网址（http://app1.sfda.gov.cn/datasearch/face3/dir.html）登记的信息一致 。
6.1.3 产品合格证明查验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6]6.1.3.1销售国产保健食品的，应当查验对应批次出厂检验合格证或其他合格证明。
6.1.3.2销售进口保健食品的，应当查验由海关部门出具的对应批次"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
6.1.3.3需查验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内容是否与注册或备案的内容一致，发现不一致的应当停止销售  。
6.1.4 追溯码管理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建立产品追溯码管理制度，确保每批次产品可追溯。2025年底前，保健食品经营者应接入国家保健食品追溯平台，执行GB 12904编码标准，实现"一物一码"  。
6.2 存储管理
6.2.1 存储环境要求
保健食品的存储应符合产品标签标注的贮藏条件要求，一般应满足以下条件：
常温存储：温度0-30℃，相对湿度35%-75%  。
冷藏存储：温度2-8℃，相对湿度35%-75%（适用于益生菌等需低温保存的保健食品）。
冷冻存储：温度-18℃以下（适用于特定产品）。
6.2.2 存储设施要求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配备与经营的保健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储存设施，包括：
防潮、防霉、防虫、防鼠设施。
冷藏、冷冻设备（适用于需低温保存的保健食品）。
温湿度监控设备（适用于需控制存储条件的保健食品）  。
6.2.3 存储管理要求
保健食品应分类存放，不得与普通食品、药品混放，保持产品整洁、标签清晰、可辨识。存储区域应定期清洁消毒，并做好温湿度记录。
6.3 销售管理
6.3.1 销售记录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建立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保健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
6.3.2 专区专柜管理
保健食品应设立专区或专柜销售，与普通食品、药品分区摆放，确保专区专柜整洁有序，产品标签清晰可辨。
6.3.3 特殊人群销售管理
不得主动向少年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等特定人群推荐不适宜的保健食品，除非有明确的、经专业指导的需求。
对老年、体弱等特殊人群，应更为细致地了解其具体情况，必要时建议咨询专业医师或营养师。
7 广告和宣传
7.1 广告内容要求
保健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注册证书或备案凭证、注册或备案的产品说明书内容为准，不得超出注册证书或备案凭证、注册或备案的产品说明书范围  。
7.2 广告禁止性内容
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含有以下内容：
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
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声称或暗示广告商品为保障健康所必需。
与药品、其他保健食品进行比较。
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
使用科研单位、学术机构、行业协会或专家、学者、医师、药师、临床营养师、患者等的名义或形象作推荐、证明。
使用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队单位或军队人员的名义或形象从事广告宣传。
7.3 广告审查
保健食品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由广告审查机关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发布。广告审查机关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7.4 广告发布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8]7.4.1保健食品广告应当显著标明"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并标明保健食品标志、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
7.4.2广告中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批准文号。
7.4.3广告中应当显著标明的内容，其字体和颜色必须清晰可见、易于辨认，在视频广告中应当持续显示。
网络广告应支持"一键关闭"功能，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保健食品广告。
8 标签和说明书
8.1 标签基本要求
保健食品的标签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和《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的要求，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8.2 标签必备内容
保健食品标签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保健食品标志（蓝帽子）。
保健食品注册号或备案号。
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
警示用语区及警示用语："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原料和辅料。
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及含量。
适宜人群。
不适宜人群。
保健功能。
食用量及食用方法。
贮藏方法。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注意事项。
保健食品企业执行标准的代号。
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投诉服务电话、服务时段等信息。
委托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如适用）。
有关标准或要求规定的其他标签内容  。
8.3 标签警示用语要求
8.3.1警示用语区位于最小销售包装包装物（容器）的主要展示版面，所占面积不应小于其所在面的20%。
8.3.2警示用语区内文字与警示用语区背景有明显色差。
8.3.3警示用语使用黑体字印刷，当主要展示版面的表面积大于或等于100平方厘米时，字体高度不小于6.0毫米；当表面积小于100平方厘米时，字体高度按比例缩小。
8.3.4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在经营保健食品的场所显要位置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消费提示信息  。
8.4 进口保健食品标签要求
8.4.1进口保健食品的中文标签必须直接印制在最小销售包装上，不得加贴。
8.4.2进口保健食品应标注原产国、代理商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
8.4.3进口保健食品应标注"跨境电商非卖品"标识（如适用）。
9 价格管理
9.1 价格标识要求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明码标价，标明保健食品的销售价格，价格标签应清晰、醒目，易于消费者辨识。
9.2 价格欺诈禁止
保健食品经营者不得进行价格欺诈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标价签、价目表等标注的商品名称、原产地、规格、质量等级、材质、计价单位、价格等关键信息与实际不符。
同一商品在同一交易场所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标价签或价目表，以低价吸引顾客后高价结算。
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价或谎称降价诱骗他人购买。
采取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短缺数量等手段使数量或质量与价格不符  。
9.3 价格管理要求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建立价格管理制度，确保价格真实、合理，不得利用价格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
10 网络销售特殊要求
10.1 网络销售资质
保健食品网络销售应符合以下资质要求：
保健食品经营者应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含保健食品销售项目）。
仅销售预包装保健食品的，应进行备案。
网络销售保健食品的企业应在其网站或应用程序的显著位置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注册或备案凭证及广告批准文号，并链接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对应的数据查询页面。
10.2 网络销售信息公示
[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50]10.2.1保健食品网络销售应设置专区标识，注明"保健食品销售专区"字样。
10.2.2网络销售页面应显著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消费提示信息。
10.2.3网络销售页面应展示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功效成分、适宜人群等基本信息。
10.3 网络销售过程管理
10.3.1网络销售保健食品应建立完善的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和信息追溯管理制度。
10.3.2网络销售保健食品应保存完整的交易记录，包括产品信息、销售日期、购买者信息等。
10.3.3网络销售保健食品应确保产品与标签、说明书一致，不得销售标签、说明书不符合要求的保健食品。
10.4 网络广告要求
[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1]10.4.1网络广告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
10.4.2网络广告应支持"一键关闭"功能，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保健食品广告。
10.4.3网络广告应显著标明"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及保健食品标志。
10.5 追溯平台对接
保健食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在2025年底前接入国家保健食品追溯平台，执行GB 12904编码标准，实现"一物一码"，确保产品可追溯。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保健食品消费提示参考模板
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1.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5]2.选购保健食品要认清、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志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依据其功能和适宜人群科学选用并按标签、说明书的要求食用。保健食品产品注册信息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http://app1.sfda.gov.cn/datasearch/face3/dir.html）。
3.保健食品需按标签说明书要求的适宜人群食用，不适宜人群请勿食用。
4.保健食品不能代替正常饮食，应保持均衡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
5.选购保健食品要到正规的商场、超市、药店等经营单位购买，并索要发票或销售凭据。
6.消费者如对所购买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有质疑，或发现存在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请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也可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保健食品专区标识参考模板
保健食品销售专区（或专柜）
1.推荐标识为绿底白字，字体为黑体。
2.字体大小可根据专区或专柜的空间大小适当调整。
3.标识应置于专区或专柜的显著位置，易于消费者识别。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保健食品销售记录表
	产品名称
	规格
	数量
	生产日期/批号
	保质期
	进货日期
	供货者名称
	联系方式
	备注

	
	
	
	
	
	
	
	
	






附录D
（资料性附录）
保健食品警示用语区示意图
保健食品标签警示用语区应位于最小销售包装的主要展示版面左上方，面积不小于20%，使用黑体字，字体高度≥6mm（当主要展示版面表面积≥100cm²时）  。
